附件2
业绩信息填报表（勘察/设计人员业绩）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编码
	

	项目地址
	

	经度
	
	纬度
	

	规模
	

	施工图审查
合格书编号
	（无，则不填）
	施工图审查
完成时间
	（无，则不填）

	勘察/设计
企业名称
	
	勘察/设计企业
信用代码
	

	勘察/设计
开始时间
	
	勘察/设计
结束时间
	

	登记部门
	

	备注
	

	人员姓名
	身份证号
	承担角色
	从事专业

	
	
	
	

	
	
	
	


1.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初步设计批复、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、中标通知书、勘察设计合同、施工图审查合格书、勘察设计成果、竣工验收资料、单位营业执照、人员身份证等能够体现以上信息的材料；
2.“规模”需按照工程勘察、设计资质标准中建设项目规模划分表的内容规范描述具体技术指标；
3.“勘察/设计开始时间”一般为合同签订时间，“勘察/设计结束时间”一般为勘察/设计成果交付时间；
4.人员“承担角色”按照“项目负责人”、“专业负责人”、“主要设计人”、“参与设计”等进行填写；人员“从事专业”按照实际填写；
5.具体信息填报内容按照系统界面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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